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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证监会关于《存托凭证发行与交易管理

办法（试行）（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

的说明

为贯彻落实修订后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以下

简称《证券法》），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全面实行股票

发行注册制的决策部署，进一步健全存托凭证发行交易制

度，我会对《存托凭证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

下简称《存托凭证办法》）进行了修订，形成《存托凭证发

行与交易管理办法（试行）（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

下简称修订草案）。现将有关修订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修订背景

2018 年 3 月，国务院批转了《关于开展创新企业境内发

行股票或存托凭证试点的若干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若干意

见》），将存托凭证认定为证券，并明确了存托凭证的基础

制度框架。为落实《若干意见》相关要求，规范存托凭证的

发行、交易及相关活动，我会制定《存托凭证办法》，以部

门规章形式对存托凭证基本制度作出了全面规定。

近年来，资本市场的法治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，2020 年

3 月 1 日，修订后的《证券法》正式施行，《证券法》将存

托凭证明确为法定证券品种，并对公开发行存托凭证的条件

做了原则规定，完善了信息披露要求，大幅提高了证券违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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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为的法律责任，《存托凭证办法》有必要根据《证券法》

作出调整。同时，《存托凭证办法》规定的发行程序为核准

制，科创板、创业板在试点注册制时，对发行存托凭证的程

序做了衔接性规定，在全面实行注册制背景下，有必要根据

注册制要求，对《存托凭证办法》有关发行程序作出调整。

二、主要修订内容

主要修订内容如下：

（一）关于存托凭证的发行

一是完善公开发行存托凭证的条件，《证券法》规定公

开发行存托凭证应当符合首次公开发行新股的条件以及中

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，同时修改了首次公开发行新股的

条件，修订草案据此做了相应调整。二是明确公开发行存托

凭证实行注册制，具体审核、注册程序应当符合中国证监会、

证券交易所关于证券发行注册程序的规定，修改了发行上市

申请文件的报送要求。三是将“具有保荐资格的机构”修改

为“具有保荐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”。

（二）关于信息披露

一是新增简明清晰、通俗易懂的原则性要求。二是补充

监事、监事会及履行类似职务的个人或者机构对有关证券发

行文件和定期报告的保证义务。三是完善定期报告要求，按

照《证券法》授权，规定证券交易所可以规定定期报告的编

制格式和内容。四是将境内外“同步”披露修改为“同时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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披露。

（三）关于投资者保护

根据《证券法》的规定，新增先行赔付相关条款，明确

境外基础证券发行人因欺诈发行、虚假陈述或者其他重大违

法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，境外基础证券发行人的控股股

东、实际控制人、相关的证券公司可以先行赔付。

（四）关于法律责任

一是根据《证券法》规定，对短线交易、非法持有、买

卖证券、证券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违法买卖证券、违规减

持等法律责任规定做了完善。二是根据国务院《关于进一步

贯彻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>的通知》的规定，将

罚款的上限由“三万”修改为“十万”，涉及金融安全且有

危害后果的，罚款的上限为“二十万”。

此外，对《存托凭证办法》个别条款的文字表述等做了

调整。


